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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苏苏豪汇鸿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向控股子公司提供财务资助额度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

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为充分发挥江苏苏豪汇鸿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整体

融资优势，统筹协调资金分配，根据公司控股子公司实际生产经营资金的需

求预测，公司拟向相关控股子公司提供额度不超过人民币 5.4 亿元的财务资

助，财务资助利率结合相关控股子公司的经营能力等综合考虑，同时根据银

行相应期间贷款利率进行合理调整。本次财务资助额度有效期 12 个月，额

度范围内可循环使用。

 本次财务资助事项已经公司第十一届董事会第四次会议审议通过，鉴于

资助对象最近一期资产负债率超过 70%，且其他股东中包含公司控股股东的

下属子公司，该事项尚需提交公司 2025 年年度股东会审议。

 本次提供财务资助的对象为公司合并报表范围内的控股子公司，本次财

务资助不影响公司正常业务开展及资金使用，不影响公司的持续经营能力，

不属于《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

管指引第 1号——规范运作》等规定的不得提供财务资助的情形，不存在损

害公司及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

一、财务资助事项概述

（一）基本情况财务资助的基本情况

被资助对象名称 苏豪鼎创股份有限公司

资助方式

☑借款

□委托贷款

□代为承担费用



□其他______

资助金额 54,000.00 万元

资助期限 自公司股东会审议通过之日起 12 个月内

资助利息

□无息

☑有息，借款利率结合控股子公司的经营能力等

综合考虑，同时参考人民银行相应期间贷款利率

进行合理调整。

担保措施
无

☑有，房产抵押及股权质押

（二）内部决策程序

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第 6.1.9 条规定，因苏豪鼎创股份有

限公司（以下简称“苏豪鼎创”）最近一期资产负债率超过 70%，且苏豪鼎创的

其他股东中包含公司控股股东江苏省苏豪控股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苏豪控

股集团”）的下属子公司，本次财务资助事项需经公司出席董事会会议的三分之

二以上董事会审议通过，并需提交公司 2025 年年度股东会审议。公司于 2026 年

4 月 22 日召开了第十一届董事会第四次会议，以 7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审议通过了《关于向控股子公司提供财务资助额度的议案》。本财务资助事项尚

需提交公司 2025 年年度股东会审议。

（三）提供财务资助的原因

为充分发挥公司整体融资优势，统筹协调资金分配，根据公司控股子公司实

际生产经营资金的需求预测，公司拟向控股子公司苏豪鼎创提供不超过人民币

5.4 亿元的财务资助额度。财务资助额度利率结合控股子公司的经营能力等综合

考虑，同时参考人民银行相应期间贷款利率进行合理调整。本次财务资助额度有

效期 12 个月，额度及期限范围内可循环使用。

公司向控股子公司提供财务资助事项不影响公司正常业务开展及资金使用，

不影响公司持续经营能力，不属于《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上海证券

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1号——规范运作》等规定的不得提供财务资助

的情形。

二、被资助对象的基本情况

（一）基本情况

被资助对象名称 苏豪鼎创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 张建明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32000013476361XD

成立时间 1981 年 10 月 15 日

注册地 南京市建邺路 100 号

主要办公地点 南京市建邺路 100 号

注册资本 27,359.26 万元人民币

主营业务

许可项目：危险化学品经营；成品油批发；国营贸易

管理货物的进出口；有毒化学品进出口；艺术品进出

口；黄金及其制品进出口；白银进出口；药品进出口；

酒类经营；食品销售；农药批发；农药零售；第三类

医疗器械经营（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

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具体经营项目以审批结果为

准）

一般项目：货物进出口；技术进出口；食品进出口；

进出口代理；以自有资金从事投资活动；创业投资（限

投资未上市企业）；非融资担保服务；会议及展览服

务；国内贸易代理；贸易经纪；销售代理；业务培训

（不含教育培训、职业技能培训等需取得许可的培

训）等

主要股东或实际控制人

江苏苏豪汇鸿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持有 80.43%股权；江

苏鼎裕股权投资中心（有限合伙）持有 16.11%股权；

江苏省对外经贸股份有限公司持有 0.93%股权；南京

龙灵机械贸易有限公司持有 0.48%股权；江苏省苏豪

新智集团有限公司持有 0.46%股权；宁波鲜天下贸易

有限公司持有 0.45%股权；南京乐多玩具有限公司持

有 0.43%股权；苏豪弘业股份有限公司持有 0.43%股

权；中国外运江苏有限公司持有 0.18%股权；宿迁市

成信胶管有限公司持有 0.09%股权。

与上市公司的关系

☑控股子公司（其他股东是否有关联方：☑是，□否）

□参股公司（其他股东是否有关联方：□是，□否）

□其他：______

主要财务指标（万元）

项目

2026 年 3 月 31 日

/2026 年 1-3 月

（未经审计）

2025 年 12 月 31 日

/2025 年度

（经审计）

资产总额 249,962.91 251,971.49

负债总额 266,607.42 266,799.22

资产净额 -16,644.51 -14,827.73

营业收入 97,887.28 362,192.00



净利润 -1,685.71 -16,557.63

是否存在影响被资助人

偿债能力的重大或有事

项（包括担保、抵押、诉

讼与仲裁事项等）

无

□有，________（请注明或有事项涉及的总额）

（二）被资助对象的资信或信用等级状况

经查询，苏豪鼎创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

（三）与被资助对象的关系

被资助对象苏豪鼎创为公司持股比例 80.43%的控股子公司，苏豪鼎创的其

他股东中，江苏省对外经贸股份有限公司、江苏省苏豪新智集团有限公司和苏豪

弘业股份有限公司均为公司控股股东苏豪控股集团的控股子公司，为公司关联方。

其他股东未同比例提供财务资助，公司将根据实际借款金额及使用期限向苏豪鼎

创收取利息，苏豪鼎创已提供必要的抵押担保措施。被资助对象不存在前期财务

资助到期后未能及时清偿的情形。

本次财务资助事项整体风险可控，不存在损害公司及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

利益的情形。公司将密切关注苏豪鼎创的经营状况、财务状况及偿债能力，积极

防范风险。

三、财务资助协议的主要内容

本次拟通过包括但不限于统借统还贷款形式向控股子公司提供时间不超过

12 个月，额度不超过 5.4 亿元的财务资助，在此额度及期限范围内可循环使用。

借款利率结合控股子公司的经营能力等综合考虑，同时参考人民银行相应期间贷

款利率进行合理调整。本次提供财务资助主要用于控股子公司日常经营需要，公

司将在上述额度内根据子公司资金需求分期提供。具体金额、期限、利率等事项

以实际签订的相关协议为准。

四、财务资助风险分析及风控措施

本次提供财务资助额度的对象为公司合并报表范围内的控股子公司，公司将

根据自身资金状况及控股子公司资金需求情况安排资助。在提供财务资助的同时，

公司将密切关注控股子公司经营状况、财务状况及偿债能力，积极防范风险，确

保资金安全。



上述财务资助事项的风险处于公司可控范围之内，公司能够有效保证资金安

全，不会对公司的日常经营产生重大影响，不会损害公司及全体股东，特别是中

小股东的利益。

五、董事会意见

公司于 2026 年 4 月 22 日召开第十一届董事会第四次会议，以 7票同意，0

票反对，0 票弃权审议通过了《关于向控股子公司提供财务资助额度的议案》。

为满足子公司日常经营及业务发展需要,公司拟向相关控股子公司提供额度不超

过人民币 5.4 亿元的财务资助。

六、累计提供财务资助金额及逾期金额

项目 金额（万元）
占上市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

净资产的比例（%）

上市公司累计提供财务资助余额 82,000.00
注

16.31

上市公司及其控股子公司对合并

报表外单位累计提供财务资助余

额

1,738.00 0.35

逾期未收回的金额 0.00 0.00

注：为上市公司对合并范围内子公司财务资助总余额。

特此公告。

江苏苏豪汇鸿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二六年四月二十四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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